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

外單位可攜式設備切結書

因作業需要使用可攜式設備，茲切結遵守貴中心資訊安全相關規定並負資訊保密責任。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案號:

使用場地
會議室     第一研討室     第二研討室     訓練教室 

電腦機房   其他：                     

切結方式
每年(合約廠商及其他機關需經常作業之人員) 

逐次

維護設備

攜帶物品

（未掃毒不得攜入使

用）

　　　

1. (一) 筆記型電腦

1. 型式：＿＿＿＿＿＿＿＿＿＿＿

2. 廠牌：＿＿＿＿＿＿＿＿＿＿＿

3. 防毒軟體：＿＿＿＿＿＿＿＿＿ 有（病毒已更新最新狀

態）

(二) 己掃毒之可攜式儲存媒體

4. 隨身碟

5. 光碟片

6. 磁  帶

7. 其  它                                    

(三)  其它：＿＿＿＿＿＿＿＿＿＿＿＿＿＿＿＿＿＿＿

配合廠商 維修人員（簽名） 申請機關 申請人員

備註：1.如需使用可攜式設備存取本中心設施時，請填寫本切結書送請審核後方可使用。

2.合約廠商及其他機關需經常作業之人員，僅需填寫經審查一次，惟應於每次使用

時已符合切結書之承諾。

3.臨時維修時請逐次填寫，以利管控。

4.本切結書由各單位妥善保管，以供核對。

資訊中心 陳核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承辦日期

【13-23-00-02】                                發布日：2011年 1月 17日


